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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视阈下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欧君生 陈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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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理工大学，广西桂林 532100）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全域旅游发展上升到

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全域旅游共建共享和“全要素”的理念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带来了

新的思路和路径。因此在描述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利用的条件，

最后从全域旅游视角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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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蕴含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还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然而，当前社

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力度仍然不够，存在碎片化保护、破坏性开发、生存空间萎缩等问题。难以实现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整体性、活态性的保护与利用。全域旅游作为一种新型旅游开发模式，其共建共享、全资源整合、全产业利用的理

论及实践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利用与传承。因此，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与全域旅游发展相结合，不

仅能够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也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1 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基础 

1.1交通区位优势 

攸县位于湖南省东部罗霄山脉中段武功山西南端，东与江西省莲花县、萍乡市接壤，南与安仁县、茶陵县毗连，西与衡东

县、株洲县交界，北与醴陵市为邻。攸县距离长沙市约 170 公里，距株洲市约 120 公里。外部交通较为发达，G106 国道、醴茶

铁路、S11 岳汝高速、S315 省道几乎贯穿南北，连通茶陵县和醴陵市;吉衡铁路贯穿攸县渌田镇东南部，连接茶陵县和安仁县；

G72 泉南高速横穿攸县南部菜花坪镇和渌田镇;距衡阳南岳机场仅 90 公里左右。同时，由于攸县东临江西吉安市，西靠衡阳市，

是连接著名旅游景区井冈山和衡山的中间桥梁，加之攸县地处长株潭城市群南部，天然地成为其后方基地与生态屏障。 

1.2资源优势 

攸县历经两千多年，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此外，攸县位于湘东走廊和湘赣通道上。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地理位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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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县得天独厚的条件，孕育了攸县神秘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2.1数量多 

攸县悠久的历史造就了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结果显示，全县境内共有 70多个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见表 1），特别是槚山皮影戏、攸县打铁水等项目堪称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影响力较大。 

表 1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览表 

序号 保护等级 数量 项目代表 

1 省级 2 槚山皮影戏、攸县打铁水 

2 市级 15 

火龙灯、挎竹舞、唱插话、皇图岭豆腐制作、舞牙祭、探

灯、烧架香、阳升观庙会等客家山歌、攸县坐班灯、三打

三、耍毛狮、 

3 县级 53 
双人狮舞、纸扎工艺、土漆工艺、檟山铸锅、放河灯、扶

乩等 

资源来源：《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莶萃》。 

攸县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涵盖三个等级，其中包括 2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5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3项县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査工作的继续开展，对攸县境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一步挖掘整理，抢救、恢复

一些濒临灭绝甚至已经消亡的项目，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陆续确认和录人，攸县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必将会有

所增加。丰富多姿、绚丽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攸县全域旅游发展奠定了丰厚的资源基础。 

1.2.2种类丰富 

攸县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的种类也相当丰富。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 10个大类。攸县境内

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了 10大类中的 9项，主要有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传统舞蹈（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

杂质与竞技、传统美术（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民俗 9大类，占所有大类的 90%，涉及种类相当丰富。 

1.2.3分布范围广 

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范围广。攸县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县境内各乡镇均有分布，有些项目只单独在某一个点，而

有些项目同时分布于邻近的数个点，甚至有些项目跨乡镇、跨区域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了攸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规律。具体来分析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攸县以汉族为主，民族较单一，文化差异小，内部互动频

繁;二是攸县历史上经济获得一定发展，带动文化繁荣;三是地处湘东走廊和湘赣通道，人口流动形成文化传播。诸多因素综合

作用下形成了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数量及空间类别分布范围广的特点。 

2 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果，政府组织开展了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

作，并于 2015 年 12 月出版了《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荟萃》一书，但攸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利用与开发，依然存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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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旅游产品吸引力不足、开发力度不够等诸多问题。 

2.1资金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开发利用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所需投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相当庞大。目前我国实行“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经费策略，保护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级财政拨付专项资金、联合国科教文卫等组织的扶持资金、各类民间

组织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捐赠资金。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同样存在专项保护资金短缺的问题，严重制约了

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的开展。2.2开发力度不够 

长久以来受多重因素的制约，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未能获得较好开发。目前攸县境内获得开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很少，

除了几个较知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过年和重大节庆里有演出，或受攸县政府委派出去外地展示演出，真正开发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旅游项目的屈指可数，而其他一些知名度低、影响力小的项目因开发价值小更是未能获得有效开发，直接导致其保护

传承也存在很大问题。 

3 全域旅游视阈下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建议 

3.1多元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 

集中攸县各部门各界力量对县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重新进行挖掘、整理并做出正确评估，同时创新开发、设计制作

相关的旅游产品。从全局出发，整体性保护攸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具有攸县鲜明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设计

“点一线一面”一体化的旅游线路。同时，根据游客需求差异、结合市场需求，可灵活采用现场演示、展览馆、博物馆、主题

街区、创意产业园等模式来丰富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类型。广泛运用科技手段，如利用多媒体设备，结合 VR、AR虚拟

现实技术，增强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互动性、参与性和体检性。推动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制造业、服务业、

餐饮业与文化教育业等相关行业的耦合发展，努力延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业链条，创造更多衍生产品，使游客在进入攸县

的全部时空里获得更好的旅游体验，提升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吸引力与竞争力。攸县各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多，可

开发以檟山皮影戏、打铁水、挎竹舞等为代表的项目为表演观赏类旅游产品；可开发以攸县米粉、攸县坛子菜、皇图岭豆腐等

为代表的项目为餐饮类旅游产品；可开发以纸扎工艺、打草席、木匠技艺等为代表的项目为检验类旅游产品。开发多元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促进攸县全域旅游的发展。 

3.2加强攸县全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近年来我国自驾游的逐渐兴起，对旅游目的地的交通服务体系要求日益增高。因此，为加快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

融人全域旅游之中，应当积极加快完善攸县各乡镇之间、景点之间、乡村之间的道路交通体系，增设观光游览车、公交、自行

车等交通工具，实现网络化的交通线路，完善攸县全域旅游“最后一公里”交通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加快攸县全域旅游基础配

套设施建设，着重建设非遗展示舞台、非遗主题街区、非遗主题餐馆、非遗主题民宿、非遗主题创意产业园等基础设施，同时

加快完善全县范围内的电力、给排水、通讯网络等设施，以能更好地服务游客。 

3.3引导当地居民共同参与 

引导和发展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人全域旅游，必须要正确处理社区居民、游客、企业、政府四者之间的关系。攸县发展

全域旅游的目的既为满足游客的需求，也为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应当坚持攸县当地居民的主体地位，因为攸县当地居民

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激发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参与性，在旅

游发展中实行民主决策与管理，使其以主人翁的身份全身心地投人到全域旅游建设中来。同时要继续开展对当地居民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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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当地居民把攸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当作宝贵的财富，树立责任意识，提升当地居民的服务接待能力，共同努力致力于提升

旅游满意度与攸县旅游形象，实现攸县全域旅游又好又快发展。 

4 结语 

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利用方式多呈碎片化，原本的生存状态被人为地撕裂开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环境也被人为剥离。全域旅游的共建共享、全资源、全产业、全时空的新理念与集公共性、多样性、时空性等特征于

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保护传承、整体性开发利用原则不谋而合。基于此，攸县全域旅游发展正好为县域内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带来新理念和新契机。借助攸县全域旅游的大平台，发挥县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开创攸

县旅游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利共赢的局面，实现攸县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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